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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
 

闽建〔2022〕11 号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 

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巡查实施办法 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、城管局（委），厦门市市政园林局、平潭综合

实验区交建局： 

为进一步加强餐饮场所燃气安全管理，建立餐饮场所燃气安

全检查挂牌公示制度，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，根据

《安全生产法》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和《福建省燃气管理条例》，

省厅制定《福建省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巡查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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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印发你们。该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，试行期 2 年。 

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15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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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巡查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餐饮场所燃气安全管理，切实保障人

民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，建立健全餐饮场所燃气安全检查和挂牌

管理长效机制，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和《福

建省燃气管理条例》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本省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，包括

餐饮店、饭店、食堂（含机关、企事业单位食堂），提供餐饮服

务的宾馆、洗浴场所、歌舞厅等娱乐场所。 

 

第二章  职责分工 

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、基层组织、

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餐饮场所使用安全检查制度，落实属

地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。 

（一）设区市燃气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本辖区餐饮场所燃气

安全检查管理制度，指导督促县（市、区）燃气管理部门落实检

查工作。 

（二）县（市、区）燃气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燃气经营企业开

展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检查，并协调推动乡镇（街道）组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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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区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责任落实的定期巡查。 

（三）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协助配合做好巡检相关工作。 

（四）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其供气的餐饮用户使用安全日常巡

查及挂牌公示、隐患整改落实等工作。 

 

第三章   挂牌公示 

第四条 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应当挂设燃气安全公示牌，公

示牌信息及安全检查情况由餐饮用户和燃气经营企业检查人员

分别填写。公示牌如有破损、变形、字迹模糊等情形要及时更换。 

第五条 公示牌的内容和设置应符合如下要求： 

（一）公示牌内容应当包括：餐饮场所名称、负责人姓名、

地址，供气企业名称、联系人及电话，燃气安检责任人、检查时

间，检查结果，投诉举报电话等。 

（二）公示牌应采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制作，牌面图形字迹应

清晰防水。 

（三）公示牌应固定在店内或外墙醒目位置，设置高度尽量

与平视视线高度相一致，不设置在门、窗、架等可移动的物体上，

不得遮挡公示牌。 

 

第四章  定期检查 

第六条 燃气安全检查频次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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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燃气经营企业对使用管道燃气的餐饮用户每月开展一

次安全检查；对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餐饮用户由经安全培训合

格的送气人员结合送气时开展日常巡查；对重要区域、大用户应

当加大检查频次，新开户、停用后恢复供气前必须开展安全检查。 

（二）县（市、区）燃气管理部门每季度对燃气经营企业餐

饮用户安全检查制度落实情况开展一次现场抽查核实，每次现场

抽查总量不低于本辖区使用燃气的餐饮用户总数的 10%。 

（三）县（市、区）燃气管理部门协调推动乡镇政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、村（居）委员会每月开展一次餐饮用户燃气安全检查，

每次抽查总量不低于本辖区使用燃气的餐饮用户总数的 20%。 

第七条 燃气管理部门、基层组织及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

检查工作台帐，记录餐饮场所安全状况、存在问题、整改要求等，

落实检查整改责任制，形成闭环管理。 

第八条 餐饮用户安全检查内容包括场所环境、设备设施和

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等，突出检查以下安全问题： 

（一）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、无 3C 认证的燃气具，安装不

合格的非金属连接软管；软管长度超过 2 米或私接“三通”；软管

老化松动；软管穿越墙体、门窗、顶棚和地面等隐患。 

（二）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可调节压力式液化石油气调压

器。 

（三）使用不合格气瓶、工业丙烷气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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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餐饮等场所未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和切断装置，报警

器气型不符、安装位置不正确、不在工作状态等。 

（五）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室内设置液化石油气瓶，或存瓶

总重量超过 100 千克但未设置专用气瓶间；气瓶间未安装燃气泄

漏报警器，照明等电气设备为非防爆型；在地下室和半地下室、

高层建筑违规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。 

（六）在厨房内同时使用燃气、醇基液体燃料、煤炉、柴灶

等明火炊具的行为。 

（七）餐饮等燃气使用单位开展安全自查和员工安全培训情

况、燃气经营企业开展入户检查服务情况。 

第九条 检查发现的隐患和问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整改

并依法处置处理。 

（一）对一般安全隐患应当责令餐饮用户立即整改，及时消

除事故隐患。 

（二）对暂时不能整改但不影响使用安全的隐患，应当责令

餐饮用户限期整改，整改期间要制定并落实防范措施。 

（三）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者隐患逾期不整改的，应当立

即停气，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实施行政处罚。 

第十条 燃气经营企业安全检查发现餐饮场所存在重大安全

隐患或者隐患逾期未整改到位的，应当立即停止供气，并及时报

送属地县（市、区）燃气管理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及商务、文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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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等行业主管部门，属地燃气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接到燃气经

营企业报告后应当及时处置。 

 

第五章  监督检查 

第十一条 设区市燃气管理部门对辖区内餐饮场所燃气使用

检查落实情况，每半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督导检查，并对检查情

况进行通报。对检查中发现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问题，应

及时移交相应部门（单位）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各级燃气管理部门、燃气经营企业要结合餐饮场

所燃气安全检查开展安全用气宣传和提醒，普及安全使用和应急

处置知识。 

第十三条 鼓励各地充分利用智能化、信息化手段推进燃气

使用安全信息挂牌公示，可通过手机 App、小程序等进行定期检

查和挂牌管理。 

 

第六章   附则 

第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，试行期二

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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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餐饮场所燃气安全公示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举报电话                 

餐饮场所  餐饮场所负责人  地址  

气质  燃气报警器安装情况  

供气企业  供气企业联系人  
供

供气企业

联系电话 

 

燃气安检责任人  燃气安检责任人       

联系电话 

 

检查时间         

检查结果         

检查人员         

备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挂牌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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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15 日印发 


